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日发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

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核查意见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浙江日发

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发精机”或“公司”）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并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对日发精机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

资金等额置换的事宜进行了审慎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2017年 4月 24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银

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同意公司为

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资金使用成本，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期间，使

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涉及的款项，并定期从募集资金专户划

转等额资金至公司一般账户。 

一、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操作流

程 

1、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建投入、相关设备及材料等采购进度，由基

建部门、招标小组、物资采购部等责任部门在签订合同之前征求财务部的意见，

确认可以采取银行承兑汇票方式进行支付的款项，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签订相

关合同。 

2、先期已签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相关设备、材料等采购合同，依据合同

规定确认采用银行承兑汇票方式支付的款项。 

3、具体办理支付时，由基建部门、招标小组、物资采购部等责任部门经办

人员填制内部用款申请，根据合同条款，注明付款方式，按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办法》规定的资金使用审批程序逐级审核，财务部根据审批后的内部用款申请以



银行承兑汇票支付相关款项，并建立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台账。 

4、财务部按月编制《银行承兑汇票支付情况明细表》并抄送保荐代表人，

经保荐代表人审核无异议后，财务部向募集资金专户监管银行提报与银行承兑汇

票等额的募集资金书面置换申请，将本月通过银行承兑汇票支付的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对应款项的等额资金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中转到公司一般账户，用于公司经

营活动。 

5、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对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所需资金的情况进行监督。保荐代表人有权采取现场检查、书面问询等方式对公

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的情况进行监督，公司和募集资

金专户监管银行应当配合保荐机构的调查与查询。 

二、相关事宜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应付设备及材料采购款等，将有利于提

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节省财务费用，符合公司及股东的利益，不影响公司募投

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上市公司履行的程序 

1、2017 年 4 月 24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同意公

司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资金使用成本，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期间，

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涉及的款项，并定期从募集资金专户

划转等额资金至公司一般账户。 

2、2017 年 4 月 24 日，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监事会

认为：“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

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同时，公司已经制定了相应

的操作流程，不会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进行，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

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的有关规定。” 

3、公司独立董事审议了《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



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认为：“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资

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流动性及使用效率，降低财务

成本，符合股东和广大投资者的利益，不影响公司募投项目的正常运行，也不存

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同意公司使用银行承兑

汇票支付募投项目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 

四、保荐机构意见 

海通证券通过查看公司公告、董事会决议、监事会决议和独立董事意见，对

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相关款项，再以募集资金进行等额置换进行

了核查。根据核查，海通证券认为：日发精机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所

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股东和广大

投资者利益；上述事项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均发表了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

且日发精机已制定了具体的操作规程。上述事项的实施，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保荐机构同意日发精机本

次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事项。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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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代表人签名：                                  

                   曲洪东              胡连生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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